
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第三屆第四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 

貳、地點：基隆市政府(四樓簡報室) 

參、主席：林主任委員右昌(李副主任委員銅城代)      紀錄：呂季璇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委員建議： 

【王委員薇君】：有關列管事項四，因應新修少年事件處理法，曝

險少年輔導採「行政先行」，對於7歲以上未滿12歲觸法兒童回歸

教育社福體系進行協助案，應由教育單位主責，並更積極投入相

關資源，非為社政單位需全數承擔。 

【教育處回應】：本處已於5月25日邀集本市各局處網絡成員討論

本市輔導機制，並建置預防及輔導人力資源一覽表，依與會人員

意見討論修正學校進行7歲以上未滿12歲偏差行為學生輔導流程，

並於6月22日召開之少輔會提案討論，惟未作成決議。 

【陳委員美君】：少輔會與會單位擔心倘若基隆先行，會跟中央後

續規劃之內容牴觸，造成執行困難；但預防重於治療，中央行政

流程曠日廢時，倘待中央規劃後再執行恐緩不濟急。 



【王委員薇君】：由於中央未有詳實規劃即請地方政府執行，在法

規面跟實務面都會有問題，面對這樣的情形，本市該如何因應，

除業務單位積極辦理外，更需要由上級主管裁示因應方向及後續

作為。 

【董委員國光】：教育處有先召集相關單位開會討論以為因應，值

得嘉許，惟無論中央後續如何規劃，行政先行的重點應是各業務單

位專業，如何進行橫向聯繫及合作，一起建立實務操作模式。 

【鄭委員文婷】：預防重於治療，預防階段警政單位無法進入校園，

仍須依賴教育單位，雖目前教育處提出之相關規劃尚未作成決議，

仍期待後續能促成推動相關措施，行政先行勢在必行，應主動找相

關單位共同討論，即使與中央往後所訂定之規範相衝突，仍可在體

制內進行修正；另請說明行政院於6月23日召開會議之結論為何。 

【社會處回應】：6月23日召開會議討論重點如下：有關7-12歲年齡

區間分流方式，具學籍者轉教育部、沒學籍者轉警政署；教育部應

主動連結資源；逐條討論及修正輔導辦法。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請教育處整理現有規劃，並綜合其他單位

意見上陳；過渡期請相關單位互相協調配合。 

【王委員靜文】：有關列管事項五，針對選物販賣機研擬自治條例

部分，目前臺北市已訂定「臺北市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自治條

例」。 



【產業發展處回應】：本市與台北市情況有別，目前僅針對八大行

業辦理稽查，未包含選物販賣機，除非有民眾檢舉，才會連同檢舉

地點周邊一起稽查，尚未查獲有色情產品。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請說明店內相關執照、設備或商品是否合

法係由何單位管理；閒置房舍要擺設選物販賣機營業是否需要申請。 

【產業發展處回應】：針對選物販賣機部分，目前稽查時主要核對

機台是否通過評鑑；本市依據<基隆市政府維護公共安全聯合稽查

作業要點>規定針對特定行業辦理稽查，其他行業屬一般商業行為，

無相關法律可管理，目前商業登記法只能處理未進行商業登記部分。 

【吳委員挺鋒(駱副處長文章代)】：目前警察局查獲許多選物販賣

機販賣情趣用品，因產業發展處表示無相關法規可處理、警察局亦

表示不適合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爰目前多由警察局拍照做筆錄後移

交社會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行裁罰。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請產業發展處研議，倘若完成商業登記，

營業場所要開張時，是否需要建立機制管理，至少在登記與開業地

點不同時要事先報備，並通知相關單位確認營業地點是否符合規定；

選物販賣機部分則暫時運用聯合稽查方式處理。 

【王委員靜文】：由於辦理營業登記時不會標明販賣商品類型，特

別是在學校鄰近區域，倘有危害兒少身心健康之商品要如何管理。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落實行為管理，事實發生時由各主管機關



確實進行查處。 

【產業發展處補充說明】：本處已與都市發展處共同建立執行要點，

於每月初將前月變更地址或新設立的營業資料副知使用管理科、消

防局或衛生局。 

【陳委員美君】：聯合稽查應針對有不良紀錄或學校附近店家加強

稽核。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請說明營業登記時是否會註明店內機台數，

是否需要事先報備；另請於暑假期間加強學校附近店家之稽查。 

【產業發展處回應】：營業登記時不會登記機台數；因稽查人力有

限，會將選物販賣機納入稽查範圍。 

【兒少代表林廷翰】：有關列管事項六，崁仔頂魚市對旭川河的環

境影響案，請環保局說明稽查頻率為何。 

【環保局回應】：只要時間許可就會進行稽查。 

【董委員國光】：有關漁市之觀光行銷，應讓商家自發性創造規則

並結合行銷概念，可參考日本專業漁市，透過建立自身文化及規則，

帶動深度觀光。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本市汙水處理第三期工程，優先整治旭川

河兩岸；漁市之發展應落實自治管理，並請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加強

整體行銷規劃。 

【兒少代表林廷翰】：有關列管事項七，將現有志願服務資源與服



務學習結合案，目前教育處之規劃是針對國中升高中階段，建請擴

大涵蓋範圍，納入國小及高中階段；另建請參照台北市建立數位平

台，整合服務學習資料。 

【教育處回應】：有關數位平台部分，刻正辦理教育處處網改版作

業，會盡快建置；另國小及高中志願服務資源與服務學習結合資訊

於下次會議提供。 

【兒少代表林廷翰】：有關列管事項八，有關多數基隆學子缺乏學

權與兒少權益意識，導致學生缺少維護其權益之能力案，目前相關

活動之參與對象為國中階段，建請擴大範圍；另並非本市所有國中

皆有自治市幹部，針對各校自治市幹部辦理相關活動，效益不大；

建議增加市內學生代表交流機會。 

【董委員國光】：建議可增加兒少代表在學校行政端的討論機會。 

【王委員靜文】：可參考其他縣市作法，由兒少代表進入校園協助

學生了解兒童權利公約。 

二、 主席裁示： 

(一)列管事項二、六：解除列管。 

(二)列管事項三、八：持續列管。 

(三)列管事項一：交通處解除列管，衛生局持續列管，並請加強稽

查強度。 

(四)列管事項七：社會處解除列管，教育處持續列管。 



(五)列管事項四：持續列管，並請教育處主責彙整現有規劃後上陳。 

(六)列管事項五：持續列管，並請產業發展處研議是否需要建立機

制管理商業登記與實際開業內容，並通知相關單位確認營業地

點及內容是否符合規定、選物販賣機部分則暫時運用聯合稽查

方式處理。 

三、 餘辦理情形洽悉。 

 

柒、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 

【董委員國光】：有關托育服務部分，目前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家

園收托人數皆已額滿，是否掌握本市供需量，後續規劃為何；親

子館不只注重使用量，更應強調專業品質、親職教育，如何提升

現場工作人員跨專業能力；有關脆弱家庭服務部分，目前工作報

告中提供較多活動辦理情形，專業服務工作型態之呈現偏少。 

【陳委員信吉】：工作報告第20頁，轉介其他單位計156案，占通

報個案近35%，比例較高，建議羅列補充轉介其他單位個案係續處

或有其他議題。  

【王委員靜文】：請說明本市托嬰中心評鑑結果。  

【社會處回應】：有關托嬰中心供需部分，目前供給量確有不足，



本處已持續尋覓場地，惟因合適場地尋覓不易，仍持續努力中；

本市親子館除提供場地及辦理活動外，已要求現場工作人員加強

親職示範及育兒指導，並請工作人員參與中央或地方自辦的專業

訓練、聘請外聘督導至現場提供協助、配合中央巡輔機制，以提

升人員專業性；本市托嬰中心評鑑結果皆公告於社會處網站；有

關脆弱家庭部分，服務對象廣泛，惟因本委員會係針對兒少，爰

提供之資料以兒少為主，後續在案量及工作內容部分會提供更細

緻而完整的資訊；工作報告第20頁，因應社會安全網以家庭為單

位的續處模式，除提供後續處遇服務及不開案，另針對經查無施

虐議題需提升親職功能者，轉介脆弱家庭、有兩小無猜性行為者，

轉介未成年未婚懷孕社工追蹤處遇，另亦包含成人合併兒少保案

件、成人保護案件等。  

(二) 主席裁示：請參酌委員建議辦理。 

二、 教育處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 

【董委員國光】：請說明工作報告第57頁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部

分，心諮組及社工組案量情形，個案續案會議及個案研討會議之

案量是否等同現有持續服務個案量；第60頁防治霸凌輔導工作與

成效部分，工作方式、成效與處理層次為何。 

【教育處回應】：有關服務案量部分，會後將再釐清結案機制與數



據落差情形；另在防治霸凌輔導工作與成效部分，倘有個案，將

呈現其類型及處理方式。 

(二) 主席裁示：請依委員建議辦理。 

 

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為本市大眾運輸工具公告形式建議與新增國際語言版本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基隆市兒少代表(余竺庭、

林廷翰、林馥唯、姚宇森、梁景淵、陳彥霖) 

說明：  

一、 未滿 18歲兒少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權法）照顧之

對象，不得因兒少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族裔或社會背景、

身心障礙、出生或其他身分地位、身體、性傾向社會經濟地位、文化背

景或其他因素，而被歧視、差別待遇，此乃最基本的人權概念，先予敘

明。 

二、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第 17條適當資訊之獲取與第 24條第 2

項(f) 發展預防健康照顧、針對父母與家庭計畫教育及服務之指導方針，

及兒權法第 4條「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應協助兒童及少年之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維護兒童及少年健康，促進其

身心健全發展」，基隆市政府必須給予兒少關於健康之保護與協助。 

三、 本市現行公告形式目前已遇相關問題，以 COVID-19（下稱武漢肺炎）為

例，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4月 3日宣布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應全程配戴口罩，本市於 109 年 4月 6日強制實施，也於



大眾運輸工具上張貼公告，然而有部分民眾無法得知相關規範，以致其

無法遵循： 

(一) 兒童及少年：許多兒童或部分少年並無識字能力，顯然無法使其知

情該項規定，目前僅由陪同兒童搭乘之人與司機可協助提醒，但倘

若陪同乘車人未注意到或司機因其他因素而對未配戴口罩之兒少以

不友善語氣進行勸導，進而危害乘客們之安全或造成兒少心理創傷

與陰影，有無法彰顯 CRC 第 17與 24條及兒權法第 4條之虞。 

(二) 新住民與外籍移工：許多新住民與外籍移工未具備國語文溝通能力，

無法得知公告內容，司機也極可能無法與其進行宣導，而新住民家

長更因此無法協助注意其子女配戴口罩，進而可能產生種族歧視之

虞。 

擬辦： 

一、 為使兒少更易理解公告內容並確實遵循公告規範，建議適時加入插圖、

注音或漫畫以確實落實 CRC 第 17與 24條及兒權法第 4條，並維護兒少

權益與健康。 

二、 新增英語與其他國際語言版本（建議參酌基隆市新住民與外籍移工國籍

統計決定新增之語言）之公告以確保所有乘客能平等地得知公告內容並

確實遵守，避免因未知公告內容而受罰，甚至遭受不平等眼光。 

委員建議： 

【董委員國光】：肯定兒少代表觀察細膩，本案可提升至整體城市風貌層次，

針對多元文化進行相關規劃；就搭乘公車部分，不僅應由公車管理單位處理，

照顧者及陪同者都有責任共同協助新住民了解相關規範，始能根本解決問題。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新住民人數日益增加，族群及使用語言多元，將相關

資訊轉譯成各種語言之可行性不高，只提供部分語言又有失公平性，可以插

畫或漫畫形式辦理。 

決議：請相關單位研議辦理，以插畫或漫畫方式進行宣導。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市公告之禁菸場所實施建議，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基隆市兒少代表(余竺庭、

林廷翰、林馥唯、姚宇森、梁景淵、陳彥霖) 

說明： 

一、 法源說明：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 

1. 第 43 條第 1項規定兒少不得吸菸、飲酒與嚼檳榔。 

2. 第 49條第 13項任何人對於兒少不得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進入

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二) 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 

1. 第 6條生存及發展權第 2項：「…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

及發展」。 

2. 第 24條第 1項規範兒童有權享有最高可達水準之健康。 

3. 第 24 條第 2 項(b)確保提供所有兒童必須之醫療協助及健康照顧，

並強調基礎健康照顧之發展(f)發展預防健康照顧、針對父母與

家庭計畫教育及服務之指導方針。 



4. 第 27條適於兒童之生活水準第 3項：「…按照本國條件並於其能

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協助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

實施此項權利…」。 

二、 事實分析： 

本市衛生局企劃科於108年12月31日在該局官網公告「基隆市公告

之禁菸場所」（https:..is.gd.MYgRKZ）並於今（109）年4月3日開始依

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處以罰鍰，此公告實屬立意良善，然而，大部

分兒少及民眾反應未得知該訊息，更反應此公告並未確實發揮效果。 

以下以學校周遭與咖啡廳為例：學校周遭有許多接送學童者在等待

學童時便會開始吸菸，然而在上放學時段，出入學校者眾多，倘若吸菸，

則可能危害到學童與出入學校者維持健康之權益；許多咖啡廳門口（不

論是否為連鎖）多有設置煙灰缸，然而本市已明訂騎樓與特定連鎖咖啡

廳外禁止吸煙，此舉有誘使民眾吸菸之虞，也很明顯地該業者並未善盡

勸導責任。 

擬辦： 

一、 建議市府加強宣導（透過文宣、網路媒體、廣告、廣播等途徑），以確

保市民與其他地區前來拜訪本市者知悉該公告內容。 

二、 建議市府加強稽查上放學時段，學校周遭人行道、騎樓、店家等易有民

眾吸菸之場所，以保護學童，避免遭受二手菸的危害，與降低其未來吸

菸之可能性，並同時以建立健康無菸的城市積極邁進。 

三、 建議市府發文至各高中（職）以下（含）各級學校，以確保家長及接送

學童者知悉學校周遭均為禁菸，並同時向學童再次進行菸害防制宣導，

與本市公告禁菸場所之內容。 



四、 建議市府依市民需求，考慮適度於觀光景點新增吸菸區，以同時兼顧市

民健康與觀光發展。 

五、 建議市府考慮對未配合宣導禁菸場所之業者進行處分（如罰鍰等）以確

實落實該公告內容。 

委員建議： 

【衛生局回應】：依菸害防制法第48條規定，在禁菸場所與學童上下課時進行

定期與不定期稽查，於各級學校校園區域與禁菸場所地板畫有禁菸線，並進行

相關宣導。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請說明人行道、騎樓、咖啡廳外是否在禁菸範圍中， 

是否接受民眾錄影檢舉。 

【衛生局說明】：騎樓未在禁菸範圍中，咖啡廳外擺設之桌椅屬營業場所，則

屬稽查對象；另本局亦受理民眾錄影檢舉，惟須能辦識當事人身分，才能進行

後續裁罰。 

【李副主任委員銅城】：若民眾錄影檢舉，並利用管道確認當事人，但當事人

否認，是否能進行裁罰。 

【警察局回覆】：檢舉人必須確實舉證且經當事人承認後始得進行裁罰。 

決議：請兒少代表提供錄影資料予衛生局查察，並請衛生局加強稽查及宣導。 

 

 

玖、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本市辦理國慶晚會建議納入學生社團表演，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兒少代表(林廷翰) 



說明： 

一、 本市林右昌市長協同內政部陳宗彥政務次長於 109 年 6月 2日宣布 109

年國慶晚會將於基隆市舉辦，兒少代表們與有榮焉。 

二、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下稱 CRC）第 6 條生存及發展權、第 28條第 1項政

府有義務保障兒童受教育之權利（而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 號一般性意見

書，教育不限由學校提供之正規教育， 而是包含「可以促使兒童發展

其人格、天賦、能力以及在社會中擁有完整與滿意生活的廣泛生命經歷

與學習過程 」）以及第 31條第 2項：「……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

術生活之權 利……」 ，倘若國慶晚會上能有學生社團表演機會，則能

使兒少擁有更多非課堂之實務經驗。 

三、 本市學生（不論高中職、國中小，甚或學齡前）在音樂、戲劇、舞蹈等

方面均有傑出表現，以本市國中小十一校弦樂聯演為例： 

(一) 十一校弦樂聯演係指由下列學校組成之團隊：中興國小、仁愛國小、

長樂國小、東光國小、建德國小、暖西國小、輔大聖心高中附小、

尚仁國小、二信高中國中部、銘傳國中、中正國中 

(二) 該團隊成員曾表演處所： 

1. 2016年 4月赴上海嘉定普通小學交流 

2. 2016年 6月於台北中正演藝廳演出 

3. 2016年 12 月於基隆海洋廣場聖誕音樂會演出 

4. 2017-2019 年受邀於金鷹獎頒獎演出 

5. 2014-2019 年基隆文化中心基隆市弦樂團大型聯合公演  

6. 2017年 5月受韓國金浦青少年管弦樂團邀約於金浦高村音樂廳演出  

7. 2017、2018年於兒童節至兒童新樂園演出 

8. 2019年受邀於鳳凰獅子會演出 



9. 2019年與牡丹國小弦樂交流  

10. 2018、2019年獲得基隆市全國音樂比賽 B 組優等 

四、 該團隊每年均在基隆市文化中心進行聯演，而此次因疫情而無法表演，

使兒少們少了該次學習機會，故希望市府能提供機會供此類型團隊表演。 

擬辦：建議文化局及國慶晚會籌備委員會能邀請基隆在地學生表演團隊於國慶

晚會表演（可參酌106年台中市府邀請潭陽國小團隊進行開場表演）。 

委員回應： 

【文化局回應】：國慶晚會由民政處主辦，本局提供表演節目名單予內政部、

文化部及國慶晚會籌備委員會審核，爰本局可協助彙整學生表演團體節目予

中央參考。 

決議：請文化局參酌辦理，並請兒少代表提供推薦之團體資訊予文化局彙整。 

 

拾、散會：下午5時。  


